
南华大学2014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政策

一、校内调剂(一志愿上线考生)

1、学院内调剂。为简化工作流程，各学院或医院可根据有关规定及考生本人申请要

求，在本学院或医院内部相近专业方向进行调整参加复试。

2、学院间调剂。考生完成第一志愿学院复试后，考生在经调出学院和调进学院同意

后，填写《校内调剂申请表》，并按照拟调剂学院的复试安排参加第一轮复试，不得同

时向多个学院或者专业申请校内调剂，一经发现同时被多个学院或专业拟录取，将取消

该考生拟录取资格。

3、凡第一志愿上线校内调剂考生均不要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上调剂。

二、校外调剂

校外调剂工作必须在网上进行（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我校生源不足的学科专

业可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的调剂管理系统公布生源缺额信息及调剂要求。调剂考生

由各学院从调剂系统上择优挑选符合条件的考生且满足本校各学科专业复试的基本要求

参加复试。

1、调剂规则

1)校外调剂工作必须在网上进行（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须符合招生简章中规

定的调入专业的报考条件。

2)初试成绩符合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在调入地区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3)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

4)考生初试科目应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其中统考科目原则上应相同。

5)第一志愿报考工商管理、公共管理、工程管理、旅游管理、会计、图书情报、审

计专业学位的考生可相互调剂，但不得调入其他专业，其他专业的考生也不能调入该7

个专业。凡欲调剂到我校的工商管理（MBA）、工程管理（MEM）硕士专业的考生还必须

满足该专业的报考条件方能调入（即大专毕业5年以上，本科毕业3年以上，硕士毕业2

年以上）。

6)参加单独考试的考生不得调剂。

2、调剂程序

1)考生凭网报时注册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上调剂系统，

申请调剂学院及专业。 

2)我校根据专业余缺情况择优调剂。对符合我校复试要求的考生，招生学院通过调

剂系统通知获准参加复试的调剂考生。

3)请考生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上网查看复试通知并回复是否同意参加复试，并注意

我校研究生处网站公布的相关复试安排。



4)考生在复试结束后，如果符合录取条件，将收到学校发送的“待录取通知”；考

生必须在规定的时限内答复是否接受待录取，否则我校可随时取消“待录取”； 

一旦考生同意“待录取”，在未征得该招生单位允许的情况下，不能再接受其它单位“

待录取”。

5)考生在网上确认待录取后，再到我校研究生招生办办理调剂拟录取手续。

三、2014级硕士研究生学费标准及奖助政策

1、研究生收费标准。

按湖南省物价局及南华大学研究生收费文件执行。

2、新生奖励标准。

1)第一志愿硕士生奖励标准

工程硕士4000元/生；经济学、理学、工学、医学、管理学等门类的学术型硕士研究

生3000元/生；

2)调剂硕士生奖励标准

工程硕士3000元/生；经济学、理学、工学、医学等门类的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及管理

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学术型)等专业硕士研究生2000元/生；

3、研究生奖助体系

研究生奖助体系按上级有关文件及南华大学研究生资助体系有关规定执行，其资助

类别如下。

1)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用于资助纳入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所有全日制研究生（有固定

工资收入的除外），资助标准为6000元/生•年，每年按10个月计发。

2)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奖励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科学与技术研究成果显著、社会公

益活动表现突出的在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奖励标准为2万元/生•年。

3)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依学业成绩与科研能力均可享受不同等级的学业奖学金，且

奖励标准不低于省内同类高校。

4)科研经费资助。凡录取为我校硕士研究生均可得到一定的科研经费资助，资助标

准为1500元/生•年。

5)其它。学校根据研究生教育实际情况，设有一定的研究生综合奖学金(如优秀研究

生、优秀干部、三好学生、优秀党员、优秀毕业生等)；同时， 

还设有“三助”岗位助学金。

四、拟接收调剂专业（以调剂系统设置的缺额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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